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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辦理 0402臺鐵 408次列車事故案捐款管理及監督

委員會第 1屆第 11次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4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5時 30分 

會議地點：本部 301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衛生福利部李政務次長兼召集人麗芬(蘇副召集人昭如 

            代理)                               紀錄：楊佩蓉 

出席委員：周委員建宏(視訊)、賴委員芳玉(視訊)、鄭委員麗珍(視訊)、

何委員素秋(視訊)、陳委員亮妤(視訊)、林委員福山(胡簡

任技正迪琦代理)、吳委員林輝(許專門委員慧卿代理)、詹

委員常輝(郭專門委員全慶代理)、谷委員瑞生(胡副參事光

宜代理)、蕭委員煥章(陳專門委員再通代理)、羅委員文敏

(劉科長秀英代理)、簡委員慧娟(廖科員英任代理)、游委

員慧真(視訊)、李委員中月、諶委員立中(紀約聘副研究員

皓仁代理)、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委員 4名(4名視訊) 

請假委員：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委員 1名 

列席人員：教育部：邱專員巧茹、王專業助理昱婷 

本部法規會：徐專門委員子惠 

本部會計處：張副處長鳳圓 

本部政風處：陳專門委員敏森 

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黃專門委員淑惠、朱科長若蘭、楊

視察佩蓉、張約聘副研究員哲睿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附件 1)：確認。 

參、 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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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收入及支用情形收支表

(詳附件)。 

說明： 

一、 本部自 110年 4月 3日至 4月 14日 23時 59分止，接受民眾

捐款，共計 35萬 1,407筆、新臺幣(以下同) 11億 2,185萬

1,803元(統計至 111年 3月 20日；捐款收入加計利息收入 6

萬 6,926 元，並扣除捐款人申請退款計 58 萬 3,100 元)。截

至 111年 3月 20日，已支用 10億 8,682萬 1,614元(96.88%)，

專戶結餘 3,501萬 189元。 

二、 本部依照捐款運用基準，已撥付扶助金計 485人。其中，發給

罹難者家屬扶助金 49人(已全數發放完畢)；住院傷者扶助金

第一類 2 人(已全數發放完畢)、第二類 4 人(已全數發放完

畢)、第三類 13 人(已全數發放完畢)、第四類 29 人(已全數

發放完畢)、門診傷者 258 人(尚餘 5 人未發放，均已持續連

絡，口頭提出申復待補件中)、其他乘客 138 人(尚餘 7 人未

發放，包含 2 人待寄送領據資料、及臺鐵局 111 年 3 月 8 日

來函新增 5 人)、並已撥付教育部教育資助計畫經費(4 人)。

綜上，尚未完成撥付計 12 人，另有 2 人因申復後調整類別，

待補發差額，陸續聯繫相關撥款事宜。 

三、 本部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辦理開立收據及公告徵信，捐款收

入徵信資料計 35 萬 4,693 筆(部分捐款多人一起捐，故徵信

筆數高於捐款筆數)已分別於 110 年 5 月 1 日、5 月 31 日、6

月 11日及 7月 5日於本部官網專區公布，並於 110年 6月 30

日、7月 28日、8月 31日、10月 6日、11月 11日、12月 10

日、1 月 25 日、2 月 25 日、3 月 24 日公布捐款專戶收支表

(分別統計至 6月 21日、7月 20日、8月 20日、9月 20日、

10 月 20 日、11 月 20 日、12 月 20 日、1 月 20 日、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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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次收支表(統計至 111年 3月 20日，如附件 2)於本次

會議後，將公布於專區周知。另捐款收據開立部分，已於 110

年 7 月 15 日委託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處理印製郵寄事宜，

已於 110年 8月 27日全數寄送，扣除民眾未留地址或地址不

完全無法寄送案件(續行連絡確認及更正作業)，約寄出 27萬

餘件。 

決定： 

一、 洽悉，請業務單位持續積極聯繫受款人發放扶助金。 

二、 本案收支情形請定期公布周知。 

 

報告案二 

案由：有關行政院 111 年 3 月 29 日召開研商臺鐵 0402 事故心理暨社

會重建相關事宜第 4次會議重點報告。 

說明： 

一、 行政院 111 年 3 月 29 日由林政委主持，邀集本部、教育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以下簡稱臺鐵局)召開「研商臺鐵 0402 事故心理暨社會重建

相關事宜第 4次會議」。 

二、 會議結論摘要如下： 

(一) 請各權責機關就下列事項妥適辦理： 

1、 目前一戶一社工關懷及支持服務尚有 5 人經評估仍有需

求未結案，請衛福部督請地方政府持續保持連繫關懷提

供必要服務。 

2、 衛福部所收受之民間捐款專戶運用情形，目前尚餘

3,500 餘萬元，除部分個案因需接受手術仍有必要支出

外，預計在 111年 6月底結束任務，其剩餘款項之處理，

請衛福部妥慎規劃，提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討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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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據以執行。 

3、 衛福部補助 6 縣市辦理事故心理重建計畫執行期程至

112 年底，請衛福部督請地方政府透過適當之程序評估

其需求。 

4、 教育部辦理罹難及重傷者之子女教育資助，考量學生之

學涯長短不同，請教育部納入常態工作持續辦理。 

5、 本次事故衛福部健保署就所支付之相關醫療費用，已委

託法律事務所處理代位求償追訴事宜，惟傷者如有就醫

需自費部分，仍請臺鐵給予協助。 

6、 臺鐵後續工作： 

(1) 有關規劃於 111 年 4 月 2 日事故周年舉行追思會，

請臺鐵秉持追思亡者之調性，妥適圓滿規劃。 

(2) 針對尚未同意和解之個案，請臺鐵持續與當事人及

家屬協商了解訴求，並將法律效果及期限等事項充

分向家屬說明溝通。 

(3) 有關籌辦紀念公園，建議臺鐵朝正面提醒鐵道安全

及事故檢討反省記取教訓角度，持續聽取家屬意見

訴求，妥慎溝通後據以規劃。 

(二) 後續將視執行狀況及需要，半年後再續行召開會議了解

相關工作進度。 

決定： 

一、洽悉。 

二、有關本部辦理一戶一社工、心理重建服務及各部會所提供之各

式服務，均將持續追蹤並依需求提供必要服務。 

三、為使罹難者家屬、傷者、旅客及旅客家屬、救災人員等均能即

時查詢心理重建服務之聯絡窗口資訊，請業務單位將該項資訊

上架至本部「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專區」，俾使周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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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本部心口司積極協調各地方政府衛生局直接聯繫曾接受心

理諮商服務者，確認民眾需求並協助服務銜接。 

 

肆、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本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後續工作重點及期程案，提請討

論。(提案委員：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委員 2名、周委員建宏、鄭

委員麗珍、何委員素秋、陳委員亮妤) 

說明： 

一、 依據本部辦理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管理及監督作

業要點第 2點規定，本委員會任務有三：(一)本專款之收支、

管理、監督及稽核事項。(二)本專款各申請案之審議事項。(三)

其他與本專款使用相關事項；同要點第 7點規定每月開會 1次

為原則。另依本部辦理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運用

計畫(含基準)第 5點規定略以，本捐款(含基準)用途包含：生

活扶助、醫療補助、教育資助、心理重建、法律扶助、其他經

評估有需求之服務或費用，並經本委員會專案同意之項目。 

二、 本委員會依前開要點運作已迄 1年，專款執行率已達 96.88%，

專戶結餘約 3,500萬餘元，建請就委員會任務結束時間點、結

餘經費運用原則等事項於 6月委員會議提案討論。 

決議：有關本專款結餘經費收支推估、運用原則及委員會辦理期程，

請業務單位妥為規劃並提報本(111)年 6月委員會議討論。 

 

伍、 散會(下午 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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